道明中學9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段考2年級公民科試題

命題範圍：第4課（P.173行政法規）～第5、6課
   
     


      出題老師：王清慧老師
1、 選擇題（每題2.5分，共35題）

1. 以下哪一種行為會構成刑法規定的「公然侮辱罪」？(A)泰過奮在火車站大罵泰可蓮是王八蛋 (B)郝俄烈在馬路上吐口水在郝島梅的臉上 (C)曾白牧在大馬路上用三字經問候鄰居的媽媽 (D)以上皆是。
2. 15歲還是國三生的建華，跟同班同學艾婷是男女朋友，有一天兩人出遊，遇上西北雨，跑到荒郊野外的一座破廟躲雨，因為情投意合，建華在取得艾婷同意後，兩人就發生了性行為。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為艾婷有同意，建華不會犯法 (B)只有建華犯法 (C)因為建華還未滿18歲，所以不會犯法 (D)兩個人都犯法。
3. 淇淇是一名國中生，因家中發生重大變故，以致無法在原本的家庭繼續生活，社會局可依據下列哪一種法律的規定，將她安置於寄養家庭？ (A)家庭暴力防治法 (B)性別平等教育法 (C)少年事件處理法 (D)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4.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66條規定，訴訟有「一定金額」限制，也就是考量到「訴訟利益」，所以訴訟金額未違下列哪一數目者，只能上訴到「高等法院」？ (A)50萬元 (B)100萬元 (C)120萬元 (D)150萬元。

5. 老師帶大家到地方法院參觀訴訟過程，大牛看到法庭裡有被告、有穿藍領的法官、穿著白領的辯護人，還有穿著桃紅領的檢察官。請問他們應該是來到何種訴訟法庭？ (A)民事法庭 (B)刑事法庭 (C)行政法庭 (D)憲法法庭。

6. 參與合法集會遊行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但集會後若留有廢棄物未清除，則集會遊行的負責人最可能受到下列種處罰？ (A)罰鍰 (B)拘役 (C)有期徒刑 (D)罰金。

7. 人與人之間互動，難免會發生衝突，此時應該如何處理，才是正確之道？ (A)先發制人，以贏得勝利 (B)大吼大叫才能排解情緒 (C)先冷靜自己的心緒，再找尋解決方案 (D)眼不見為淨，以圖得清淨。
8. 上公民課時，老師請同學舉出「權利救濟」的實例。請問：下列哪一位同學的例子，最符合「權利救濟」的做法？ (A)彩華：「我在家裝設監視器，防止菲庸虐待他的小孩。」 (B)今燕：「我媽媽曾擔任志工，去照顧獨居老人。」 (C)曖綺：「我爺爺到法院提起訴訟，要鄰居還錢。」 (D)叔媚：「我爸爸參加勞工街頭遊行，爭取加薪。」
9. 我國《刑法》為了保護少年，使其性自主意識受到尊重，並免於被利用，因此規定與未滿幾歲的少年性交或猥褻，即使行為發生是你情我願，仍會處以《刑法》？　(A)14歲　(B)15歲　(C)16歲　(D)18歲。
10. 每日忙於偵查各項案件的柯楠，最近準備將一起案件結案，他利用週末到圖書館查詢到相關的資料，如下表。請問：他所查到的資料屬於下列何種案件？ (A)民事案件 (B)刑事案件 (C)行政案件 (D)訴願程序。
	· 普通法院
	· 三級三審
	· 由法官判決

	· 不服可上訴
	· 檢察官追訴犯罪
	· 拘役


11. 法官是在法庭上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與意見做出合法合理的判決者，使得當事人的權益受到保障，讓侵害他人者付出相當的代價並得到應有的懲罰。依據上文的描述，我們可知法官具有下列哪一種身分特質？(A)正義的仲裁者 (B)罪犯的逮捕人 (C)法律的接生婆 (D)刑罰的執行官。

12. 下列各項訴訟案件中，依法不得上訴到第三審最高法院的共有幾項？(甲)陳五殺人被判死刑(乙)張三向李四借新臺幣100元不還(丙)許六不服高等法院的離婚判決(丁)林八拾獲李四的皮包占為己有 (A)一項 (B)兩項 (C)三項 (D)四項。

13. 日前，有位家長因不滿班導師對子女的管教，憤而拒絕讓女兒到校。主管機關指出，國中小為義務教育，家長不能強制子女休學，一但未經請假而未到校達3日以上者，強迫入學委員會將介入處理，先對家長進行勸導及書面警告，仍不遵行者處300元罰鍰，並得連續處罰至入學為止。由前述可知，這名不讓子女上學的家長，必須承擔何種法律責任？ (A)民事責任 (B)刑事責任 (C)行政責任 (D)社會責任。

14. 兩岸婚姻追蹤報導：嫁入台灣的大陸配偶宋敏，擁有雲南工業大學文憑，她向教育部申請採認大陸大學學歷，教育部以「現階段大陸地區高等學歷尚未開放採認，也未受理報備」，拒絕她的請求，於是她提出(甲)，(甲)被駁回後，決定提出(乙)訴訟。上述中的(甲)與(乙)分別是何種救濟途徑？ (A)訴願、民事 (B)告訴、刑事 (C)訴願、行政 (D)調解、刑事。

15. 國三學生小杰為了紓解讀書壓力，放學後常玩線上遊戲，因為覺得身上裝備不夠好、武器不夠炫，於是偷偷打聽同學小麥的帳號密碼，未經小麥同意，私自把小麥遊戲中角色的高等及寶物與裝備拿到自己的人物身上。請問：小杰在法律上有什麼責任？ (A)因為小杰未成年，故不必負法律責任 (B)遊戲中的寶物裝備是虛擬的，所以沒有法律責任 (C)只要事後歸還，即不必負法律責任 (D)有法律責任，已觸犯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

16. 近日塑化劑風波不斷，造成消費者人心惶惶。某新聞台報導：「消費者保護團體主張不肖廠商為謀利而製造問題商品，且以不實的廣告行銷宣傳，政府應加重對企業經營者的行政罰責。」依據上述說法，消費者保護團體主張不肖的廠商企業應承擔下列何種法律責任？ (A)高額賠償 (B)高額罰鍰 (C)高額罰金 (D)徒刑延長。

17. 法學名言：「一個人在未定罪之前，都是無辜的。」這個無罪推定原則，是維護基本人權的重要觀念。依此推斷，下列四則新聞報導中的當事人，何者為法律上認定的「有罪之人」？ (A)涉嫌違反選罷法等罪的環保局長以30萬元交保 (B)轟動一時的萬方集團弊案，董事長遭檢方羈押 (C)樂利國前總統因首長特別費貪汙案，遭檢方提起公訴 (D)涉及槍擊案的立法委員，將入獄服刑三年……。

18. 今年暑假剛考完基測的阿翔想透過打工來增加社會經驗順便賺取零用錢，恰巧自己常去買東西的便利商店正在招募工作夥伴，阿翔前往應試。店長說他每小時有150元時薪，但必須輪值大夜班(10:00PM~6:00AM)。經過查閱(甲)法條之後，阿翔發現店長若雇用他將承擔法律責任，於是便予以婉拒。請問：阿翔翻閱的法條應該是下列哪一部法律？ (A)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B)勞動基準法 (C)少年事件處理法 (D)性別工作平等法。 
19. 承上題，店長雇用阿翔時，除了需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外，下列何者不屬於該法律規定之內容？ (A)不得讓童工從事繁重及危險性的工作 (B)每日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 (C)加班時間不得超過4小時 (D)例假日、夜間及清晨都不得工作。
20. 日前一則新聞報導：假冒檢察官身分的李男向陳姓老翁詐騙上百萬元，得手後便逃逸無蹤、不知去向。陳姓老翁憤而委託律師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法懲處李姓男子。請問：上述陳姓老翁的作法，屬於刑事訴訟上的何種作為？ (A)告訴 (B)告發 (C)自訴 (D)公訴。

21. 小梁在國中時誤交損友，加入不良幫派而中輟在家。某天，他吸食了K他命之後，便載著朋友在馬路上飆車，因車速過快，撞到路中央的安全島，導致朋友重傷雙腿殘廢。請問：小梁參加不良幫派，應依何項法律移送法辦？ (A)社會秩序維護法 (B)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C)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 (D)少年事件處理法。
22. 下列行為與各罪名的配對，何者正確？ (A)在超商，趁店員不注意，取走架上一片遊戲光碟─「搶奪罪」 (B)傷害鄰居愛犬，導致寵物送醫就診─「傷害罪」 (C)與機車竊盜犯共同騎偷來的車遊玩─「竊盜罪」 (D)深夜持槍械進入超商，店員在無法抵抗下任其搜刮錢財─「強盜罪」。

23. 民國92年立法院通過《法律扶助法》，賦予國家提供弱勢民眾打官司及法律協助的責任，並由政府提供資金成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由基金會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專業協助，對於無資力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的保護者，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換言之，此法對弱勢民眾所提供的幫助主要為何？ (A)實現憲法保障的訴訟權及平等權(B)使民間非營利團體的運作來促進社會進步 (C)維護個人人身自由與意見表達自由 (D)增進社會福利來達到人權立國的理想。
24. 學生在打工時為避免掉入陷阱，應遵守防騙教戰守則，關於這些守則，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上網查詢是否有其企業網站 (B)面試時，應將證件正本交給對方，以示尊重 (C)將面試時間、地點和公司名稱告知家人 (D)著手蒐集公司背景及相關資料。
25. 下表是玖把刀所書寫有關少年的法律一書，由於他一時的疏忽，以致於有一項內容錯誤。請問錯誤的是？
	
	 名  稱
	內  涵

	(A)
	《民法》
	結婚離婚、訂定契約、繼承家產

	(B)
	《刑法》
	處罰犯罪行為，如：傷害、侵占、竊盜等等

	(C)
	《少年事件處理法》
	分為少年刑事案件與少年民事事件

	(D)
	《勞動基準法》
	包含保障少年工作上的權益


26. 設籍於高雄市苓雅區的華伊嬌因名字諧音不雅，常遭人恥笑，和家人商量之後，決定至戶政事務所申請改名，但戶政機關以命名文字字義並無粗俗不雅為由，不予准許。華伊嬌對戶政機關的行政處分不服，關於「行政救濟」的敘述，下列哪一項正確？ (A) 直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B)先提起行政訴訟，對判決不服再提訴願 (C)行政訴訟由行政法院管轄，採三級三審制 (D)先向上級行政機關提起訴願，訴願不服再提行政訴訟。

27. 16歲的技安抽菸、喝酒、看色情暴力漫畫，他的父母雖知情卻放任不管。下列何項行為所違反的法律與技安的父母相同？ (A)少年經常與有犯罪習性者交往 (B)酒家負責人僱用17歲的少女坐檯 (C)雇主僱用剛滿15歲的少年在假日工作 (D)中年男子與滿16歲的少女發生性交易。
28. 已婚的伯芝因為日前被周刊拍到她在飛機上與冠稀有不尋常的曖昧關係，某日她巧遇該名週刊記者，一氣之下拿起球棒毆打該名記者，恰巧路人康康先生經過，看見該名記者被打到遍體鱗傷。請問：這位週刊記者可以行使下列哪一項權利？ (A)向當地警察局報案來「告發」伯芝 (B)直接「上訴」到最高法院 (C)委任律師以「自訴」方式向法院提起訴訟 (D)逕自向法院提起「公訴」。
29. 一群人在公園裡乘涼，談論起自己最近遭遇的事情。按照我國法律的規定，下列何者可由「檢察官」代為達成其爭取權益的目的？ (A)杰輪：我被詐騙了50萬元 (B)文興：我老婆有外遇，我一定要跟她離婚 (C)玟蔚：我借小憲錢，但他都不還我 (D)黃菲：我收到一張與我車籍資料不符的交通違規單。
30. 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我國設立了法院來處理人民的訴訟案件，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我國普通法院分成三級三審 (B)民事訴訟的第二審法院為高等法院　(C)行政訴訟的第一審法院為地方行政法院　(D)殺人罪可依法上訴至最高法院。

31. 和解是化解人與人衝突最簡便、彈性的方式，其處理方式可分為「訴訟外和解」與「訴訟中和解」。下列何種事件可以適用「訴訟外的和解」？ (A)大雄在課堂上睡覺 (B)胖虎不小心摔壞靜香的手機 (C)小夫偷了大雄的漫畫 (D)叮噹無照駕駛摩托車。

32. 民事訴訟通常由個人提起，藉以尋求金錢方面的補償、追討財產或強制履行法律責任。這類訴訟的法律責任有哪些？(甲)損害賠償(乙)拘役(丙)吊銷執照(丁)履行契約 (A)甲丁 (B)乙丙 (C)甲乙丁 (D)甲丙丁。

33. 一名女子與人在網拍時產生債務糾紛，金額只有1000元，若向法院起訴，要繳裁判費及其他衍生費用，到最後所支付費用可能超過請求金額，不合經濟效益。如果你是名法律顧問，你會建議她採用下列哪種方式平息糾紛，既不需繳納任何費用，又有地方上有名望、熟悉法律的熱心人士在場作證，而且只要成立且經法院核定，就可據此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A)和解 (B)仲裁 (C)調解 (D)訴訟。
34. 知名網路音樂下載「Kuro飛行網」遭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控告違反《著作權法》案，台北地方法院依違反《著作權法》判決Kuro敗訴。請問：該知名網站若不服台北地院的判決，可透過何種方式進行權利救濟？ (A)向司法院提出訴願 (B)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 (C)向台北市政府提出行政訴訟 (D)至台北市政府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35. 許多人在網路上刊登「尋找有緣人」、「徵友」等訊息，不論有無從事援交，往往會收到警察寄發的傳訊通知單。警察的行為引發侵害言論自由的爭議。但是大法官會議認為，《某法》第29條規範的是「危險犯」，行為人不以實際發生性交易為必要，基於避免未成年者因心智未成熟，遭引誘而進行性交易，此條文有其必要性，言論自由在此時應退讓。請問：上述「某法」是指下列哪一條法律？ (A)少年事件處理法 (B)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C)性別平等教育法 (D)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2、 題組（每題2.5分，共5題）

36. 下列何者是冬海會受到的法律處分？ (A)訓誡 (B)刑罰 (C)保護管束 (D)感化教育。

37. 始原即將面對保護事件中最重的一項，下列何者是他會受到的法律處分？ (A)訓誡 (B)保護管束 (C)感化教育 (D)有期徒刑。
38. 周密犯行後深表後悔，但法官查明他已是累犯，針對其行為，最後採用「保護管束」的方式。請問：此一處罰將由何者來執行？ (A)少年保護官 (B)少年法庭法官 (C)少年矯正學校 (D)少年監獄。
39. 珪賢被警察移送到少年法院來審理，法官在法庭上指明珪賢的不良行為，告訴他將來應該遵守的事項，並要求珪賢寫悔過書，使他能徹底了解自己行為有不當的地方，而能改過，不再重蹈覆轍。這是《少年事件處理法》中規定的哪一種處分？ (A)訓誡 (B)感化教育 (C)保護管束 (D)假日生活輔導。
40. 今日少年法庭審理的這四起青少年案件中，共有幾項會依據「少年保護事件」來處置？ (A)一項 (B)兩項 (C)三項 (D)四項。
答案：
01 DDDDB ACCCB

11 ABCCD BDBCC

21 DDABC DBCAC

31 BACBD BCAAC

(少年法庭排定今日審理的四個案件，如下所示：


第一案：【17歲的冬海不滿女友分手，持刀將其殺害。】


(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案：【14歲的始原多次到便利商店順手牽羊。】


(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三案：【13歲的周密看班上勵旭同學不順眼，動手痛毆他。】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四案：【15歲的珪賢在自己部落格以不雅言詞大罵班導師很GY。】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